
附件：
物资部竞价申请文件

项目名称：磨机废衬板出售项目
技术要求：
一、竞价项目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安全、快速将报废物资处置完毕。
二、竞价项目需执行的相关标准（国标、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股东双方标准）规范；
具有处置回收废钢铁资质。
三、竞价项目需满足的质量、安全等要求；
按竞价方要求。
四、投标单位入围资质要求或证书等其它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业绩、三合一营业执照、委托人授权，不接受联合体单位。
五、物料号、数量、技术规格、参数要求、物理特性等，如要求原装进口需注明；
	物料编码
	物料名称
	规格型号
	预估重量
	单位

	001
	磨机废衬板
	现场详见实物
	28
	吨


六、非单一产品（或维修等）竞价项目，竞价申请部门应当根据竞价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因素合理确定核心项目，并在竞价需求中载明。
无
七、竞价项目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货期或服务周期）、效率等要求；
接到卖方通知后买方2天内处理完毕。
八、竞价项目的验收标准；
将废旧物资处置完毕。
九、竞价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最终使用部门、地点；竞价方现场。
十、竞价项目的其它技术、资料、服务等要求；
1、中标方自带装卸车辆及人员，负责对磨机废衬板装卸、运输等。报价包含装车、运输、清理现场卫生等一切费用。 
2、参加竞价单位需在金隅阳光采购平台进行报名、竞价，磨机废衬板竞价基准价为2800元/吨，每竞价涨幅为10元/吨，时间为20分钟。 
3、中标单位必须遵守鞍山冀东公司相关安全规定。
4、如中标单位不履行中标价格将不予退回保证金。
[bookmark: _Hlk98331141][bookmark: _Hlk98331087][bookmark: _Hlk98331096]5、参加竞价人需交纳壹仟伍佰元的竞价保证金，必须以公司名义交纳保证金，不得以个人帐户交纳，竞价报价之前将款项通过电汇方式交纳至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户并注明“磨机废衬板投标保证金”（开户行：交行鞍山分行营业部；账号：213311601010020048023）行号：301223004104电汇以银行回单为据，并在报价时将银行回单复印件（或截图）提交平台审核。
十一、是否需要现场踏勘，并根据项目情况明确踏勘时间。
是（请投标方前往现场实地确认后报价，以保证报价准确），踏勘时间：报名截止时间前。
十二、供应商必须提交的技术资料等要求。
十一、是否需要现场踏勘，并根据项目情况明确踏勘时间。
是（请投标方前往现场实地确认后报价，以保证报价准确），踏勘时间：报名截止时间前。
十二、供应商必须提交的技术资料等要求。
商务要求：
一、投标保证金：1500元，是否转为履约保证金，是，合同执行完毕后返回。
三、付款方式及税率：
标的物称重后，买方按合同单价乘以数量支付货款，卖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于十五个工作日内交付给买方。
收款方式：电汇。  13%税率
四、近三个月历史价格；
	物料名称
	物料类别
	预估重量
	单位
	最低限价

	磨机废衬板
	报废处置
	28
	吨
	2800元/吨


五、需要供应商填报的报价表或承诺表等表格；
无
六、初步拟定的评标原则；（保供能力、资质、投标响应程度等不能作为评标原则）
[bookmark: _Hlk98330653]（一）评标考虑因素
1、标文件实质响应的内容必须符合竞价文件要求。
2、企业信誉良好。
（二）中标条件
同等条件下竞价最高中标。
（三）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为废标：
1、投标信息填写不准确，并在竞价时未澄清。
2、没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的合法、有效的委托书的。
（四）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为废标：
1、投标信息填写不准确，并在竞价时未澄清。
2、没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的合法、有效的委托书的。
七、拟签订的合同范本，合同内容要与上述要求保持一致。

项目负责人：（签字）           时间：

部门负责人：（签字）           时间：
[bookmark: _Hlk97241707]
废旧物资销售合同
卖方：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地点：鞍山市立山区红塔街18号
买方：**************************   签订时间：2022年**月**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买卖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信守执行。
第一条标的名称、数量及价款
	标的物名称
	暂估数量（吨）__）吨）
	单价（元/吨）
	暂估总价（元）

	磨机废衬板
	**
	****
	****

	暂估总价(大写)：*********。


注：实际结算金额以卖方过磅数量乘以合同含税单价计算。
第二条交货地点
买方自提货物，在卖方指定的货物所在地交货，具体以卖方的通知为准。
第三条合同期限、交货条件及时间。
3.1 2022年**月**日—2023年**月**日。
3.2交付条件：合同生效后，卖方具备交货条件后通知买方，买方收到通知2日内派出车辆上门提货。买方负责装车并承担相关费用。
3.3 交付时间：买方于现场检验货物并在卖方有关单证上签字确认即完成交付。
第四条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买方自提，货物装车出厂必须在正常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6:00之间），费用由买方承担。
第五条结算方式
买方向卖方以电汇支付全部货款，卖方并于十个工作日之内开具发票交于买方。
第六条计量方式
以货物出厂时卖方过磅检斤单为准。
第七条买方义务
7.1买方应遵守卖方安全规章制度，并指派专人自带吊车、人员、负责装车、运输及清理现场时的安全作业，对从业人员做好安全培训，上岗前穿戴好国家规定的必要劳动保护用品。买方在切割、装车、运输及清理现场时造成的一切设备损坏及人身事故均由买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责任。
7.2买方装车运输不能影响卖方生产。
7.3买方需将买方指定区域—废钢库内物资全部装车称重出厂。
7.4 买方在装车、运输过程中损坏卖方设备、物品，按设备、物品原值赔偿。
7.5买方装运出厂，不能装运其它物品，如发现买方运输车辆装运其它物品，按所装物品价格的300%赔偿。
第八条卖方义务
8.1具备交货条件后，及时通知买方提货。
8.2 需向买方宣贯安全管理制度，检查人员劳动防护用品穿戴，对现场作业环境做安全交底。
第九条违约责任
买方在接到卖方通知后未及时到达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提货，每迟延一天，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第十条其他约定
9.1环保要求：买方车辆进入卖方废旧物资存放场地时不得鸣笛，车速不得超过5Km/小时，注意苫盖、防止环境污染。禁止在场地内吸烟，禁止乱扔杂物，禁止随意吐痰，装卸货产生的杂物、垃圾由买方在半小时内负责清理完毕。
9.2 安全要求：买方车辆应按指定路线行驶，指定位置装货后立即离场；装车前必须将车厢打开并加以固定，在具备作业条件时方可作业；买方装货人员应在业务范围内作业或活动，严禁随意走动，不得随意动用卖方公司水、电、暖、照明和车辆等设备及设施，否则视情节严重程度从合同价款中扣除每人每次50-500元，不足部分买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由于买方人员动用卖方公司内设备及设施给卖方造成经济损失或安全事故的，买方除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1.1 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6份，卖方4份，买方2份，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1.2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廉政条款
买方不以任何理由邀请卖方人员参加由买方出资的各种餐饮、娱乐、休闲、健身等活动；不向卖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送礼（含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和物品）、报销应由其个人负担的费用；不为卖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的个人事务提供低酬劳、无偿帮助或任何形式的好处；不为卖方及其亲属、朋友提供使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遵守公平竞争原则，不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商业竞争，损害卖方及其他商家利益，如违反上述承诺之一的，视为买方违约，买方同意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款30%的违约金。
特别声明：
本合同双方对合同的全部条款均无疑义，并对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买方：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鞍山市立山区红塔街18号
法定代表人：常庆运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交行鞍山分行营业部账号：2133 1160 1010 0200 48023
税号：9121 0300 7407 7858 XW
电话：0412-6838721
	卖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帐号：
电话：



